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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五
條修正總說明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於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

發布，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歷經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

為一百零四年八月十四日。 

為使爭議處理機構之收費制度更臻合理，落實量出為入之精神及確

實反應爭議處理機構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辦理之業務支出所需成本，爰

擬具「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

增訂第二項明定爭議處理機構每年向金融服務業收取年費及服務費總

額，於年度終了收支結餘應轉列入次一年度收費總額之調整機制，俾利

促進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 

  


